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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近日，通州警方对某驾
校教练员王某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刑事
强制措施，并向区交通运输局通报了
王某涉嫌构成危险驾驶罪的相关情
况，要求交运局对驾校相关内部管理
工作进行督促整改。

前不久，通州交警大队民警在川
姜镇金川大道东首与海门交界处开展
酒驾查禁行动时，现场查获王某酒后
驾驶一辆车身上贴有“教练车”字样的
小型轿车。经初步呼气检测，王某血
液中酒精含量为153毫克/100毫升，

达到醉驾标准，执勤民警遂提取了王某
的血样进行检验鉴定。

经查，王某今年54岁，安徽人，暂住
海门三星，系某驾校教练员。案发当晚，
王某夫妇俩与几名老乡聚餐时喝下不少
白酒和啤酒，酒足饭饱之后竟不顾自己
教练员的身份开着车就上了路。后经鉴
定，案发当天，王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
达170.5毫克/100毫升，通州区公安局
遂依法对王某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
措施。

通讯员沈罡 记者张亮

晚报讯 “您好，我们是某某贷款
中心，您近期有资金需求吗？”“由于
您的征信较好，我们这里可以为您提
供无抵押贷款。”……近年来，像这样
打着正规机构、无抵押、无担保、低息
免费、洗白征信等虚假宣传的旗号，
诱导消费者办理贷款的各类推销骚
扰着不少人，他们紧盯有用款需求的
消费者，为其提供诱人条件，这背后
往往是非法中介高额收费、贷款骗局
等套路陷阱。

“这些不法行为不仅侵害了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市场秩序。”
日前，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有借款需
求的广大消费者要选择正规机构办
理贷款，警惕非法中介或不法行为
侵害权益。

为满足各类群体的用款需求，各
家银行机构纷纷推出各类贷款产品。
各种贷款产品的利率、额度、审批效
率、还款方式等不尽相同，针对的客户
群体也有所不同。然而，部分群体在
申贷过程中，有的受自身征信影响无
法获批贷款，有的因为着急用款无法
及时获批贷款，有的客户放款额度有
限无法满足自身需求……此类情况的
发生让非法机构乘虚而入，上当受骗
的消费者“赔了夫人又折兵”。

去年，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并
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蒋某、章某、陈
某等13人以经营车贷为名从事贷款
中介业务，采用汽车抵押、签署虚高借
条、暴力逼债等方式，实施“套路贷”违

法犯罪活动。根据各被告人各自的
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危害后果、认罪
态度等，法院对13名被告人分别作
出判决。

像这些非法中介往往有一些惯用
手段。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局日前发布的风险提示中列举了常见
的三种陷阱，提醒消费者小心“黑套
路”，谨防上当受骗。其中包括非法中
介会冒充“xx银行”“xx银行贷款中
心”等名义发布贷款广告信息，诱骗消
费者通过其办理贷款；非法中介常以

“低价手续费”“百分百获得贷款”等幌
子吸引消费者，骗取高额手续费；以
及提供所谓的“优惠贷款”“迅速放
款”服务，从中抽取极高的费用。有
些不法中介甚至会不顾消费者偿还
能力，怂恿消费者从各类网络借款平
台申请贷款，有的贷款产品本身就有
很高利息，不法中介仍要再骗取一笔
高额费用，其目的就是快速敛财而不
是提供服务。

针对不法中介行为，我市金融监
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注意防范
假冒银行名义发布办理贷款的广告信
息、骗取高额手续费、提供名不副实的
中介服务等陷阱风险。消费者如果有
借款需求，要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念理
性借贷，要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正规渠
道进行咨询或者办理，要注意看清贷
款条件、综合息费成本、还款要求等贷
款产品的重要信息，同时，要增强法律
意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警惕向无关
账户的转账要求。

记者顾凌 张水兰

晚报讯 女友被人催债，男友“拍
胸脯”表示债务由他来还，并出具还款
计划书。因其未能按时还款，债主将
双方诉至法院。那么，男友到底有没
有还款义务？如果有，是应全数帮女
友还款，还是仅构成连带责任？记者
25日了解到，崇川法院审结了这样一
件借贷纠纷。

周奇和李丽是朋友，李丽曾向周
奇借款40万元未能偿还，李丽父母为
其出具了担保书。此后，李丽及其父
母陆续归还了21万元，剩余19万元
仍未能还清。

今年5月，周奇到李丽家中催要
借款时，李丽的男友王鹏向周奇表示
欠款由他来还，他向周奇出具了一份
还款计划书。然而此后王鹏却食言
了。周奇多次催要未果后，将李丽、王
鹏及李丽的父母诉至法院，要求各自
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

崇川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
议焦点为王鹏的行为构成“债务转
移”还是“债务加入”。债务转移是指
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
给第三人，由第三人承担债务，债务
人脱离原债务的法律关系。债务加
入是指第三人加入已有的债务中来，
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对债权人的债务
的法律关系。本案中，王鹏出具还款
计划代李丽履行债务，二人之间没有
形成任何债务转移协议，周奇与李丽
也没有明确否定李丽的债务人地位
或者让李丽脱离案涉债务。即王鹏
履行还款义务的同时并不排除李丽
的承担义务，王鹏、李丽就案涉债务
的承担可以各自履行，也可以共同履
行。因此，王鹏出具还款计划的行为
构成债务加入，周奇有权要求王鹏在
其自愿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李丽承
担连带责任。

经审理，崇川法院判决王鹏对李
丽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因债务
加入不影响保证责任，法院判令李丽
父母应承担保证责任。判决后，原、被
告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文中所涉当事人均为化名）
通讯员郁华 杨佳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26日下午，一起死亡案
件当事人来到如东县司法局岔河司法
所，亲手将一面写有“秉公办事、司法
为民”的锦旗送到司法所负责人手中，
以表示他们全家对司法所尽全力为民
解忧的感激之情。

1日上午，如东县岔河司法所接
到岔河派出所电话，龙发村村民孙某
扣与丛某道、吴某国、陈某祥等四人
合伙到兴发村村民郭某如家中收购
树木，锯树过程中孙某扣被马蜂螫
死，当事人家属、亲戚情绪激动，希望
介入调处。

接到电话后，司法所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联系死者家属、合伙人、卖树的兴
发村村民郭某如三方当事人，同时通知
调解员立即到岗商讨调解方案。死者仅
有一个女儿在外上大学，家庭比较贫困，
将来诉讼也非常不便，因此死者亲属一
致要求调解解决。调解过程中，卖树的
兴发村村民郭某如坚持依法判决，拒绝
到场，其他合伙人也不愿意出钱，调解陷
入僵局，死者女儿一度情绪失控。这样
的情况下，司法所一班人没有放弃，通过
释法明理，终于说服三方当事人坐到一
起接受调解。三天时间里，经过耐心细
致的工作，最终当事三方终于达成调解
协议。 许金明 徐建彬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启东警方获
悉，吕四港海防派出所接群众报警，在
吕四港镇仙渔小镇海边发现了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鲎(hòu)，警方开船到深
海区域对鲎进行放生。

14日中午，吕四港海防派出所接
群众报警，询问一种4眼小“怪物”是
不是国家保护动物？民警葛益恒迅速
到达现场，初步判断该海洋生物是鲎，
在跟相关部门联系协商后，果断出海
至深海区域对鲎进行放生。

据了解，鲎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属于肢口纲剑尾目的海生节肢动物，
鲎形似蟹，身体呈青褐色或暗褐色，包
被硬质甲壳，有四只眼睛，其中两只是
复眼，头胸甲前端有0.5毫米的两只
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只用来感知
亮度，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

据了解，“鲎”是一种比恐龙等爬
行生物还要古老的海洋生物，早在四
亿多年前，鲎便活跃在了海洋之中。
直至今日，鲎仍基本保留着最初的原
始形态和生活习性，所以被人们称为
水中活化石。

鲎曾经遍布我国南方沿海地区，

从浙江到海南广泛分布野生中国鲎，数
量巨大。但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鲎试
剂传入我国，鲎血的价值被医药产业发
掘并用于开发试剂，它的数量急剧下
降。2019年3月，中国鲎在《中国物种
红色名录》中的等级，正式被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列入“濒危”。 记者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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